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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神明會會員（信徒)名冊公告應備表件及格式 

（內政部 97年 6月 18日台內民字第 0970091856號函） 

一、神明會會員（信徒)名冊公告應備文件如下： 

 

 
表件名稱 法令依據 取得方式 份數 備註 

1 申報書 
地籍清理條例第

19條、第 26條 
申報人自行檢附 1  

2 推舉書 ″ ″ 4  

3 沿革 ″ ″ 4  

4 原始規約 ″ ″ 4 
如有設立時組

織成員名冊或

出資證明文件

者免附 

5 會員（信徒）系

統表 
″ ″ 4  

6 會員（信徒）繼

承慣例 
″ ″ 4 

無者免附 

7 現會員（信徒）

名冊 
″ ″ 4 

有加註身分證

字號者 2 份 

無身分證字號

者 2份 

8 不動產清冊 ″ ″ 4  

9 不動產所有權

證明文件 
″ ″ 2  

10 會員（信徒）全

部戶籍謄本 
″ ″ 2  

11 會員（信徒）權

拋棄名冊 
″ ″ 4 

無者免附 

12 其他有關證明

文件 
″ ″ 4 

無者免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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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神明會會員（信徒）確定應備表件說明 

名   稱 填   表   說   明 備 註 

一、申報書 申報人須具有會員（信徒）身分，敘明申報事由、附

件名稱、件數及申報人（或代表人）姓名、住址、日

期。 

 

二、推舉書 推舉申報人，須確具會員（信徒）身分，經全體會員

（信徒）三分之一以上承認蓋章。 

 

三、沿革 係現在之申報人對於該神明會過去成立宗旨、淵源來

歷、經過動態或演變之事實，予以撰述。 

 

四、原始規約（無原

始規約者，得以

該神明會成立

時組織成員名

冊或出資證明

文件代替） 

影印本（附原件經核符後發還）。 如 有 當 時

組 織 成 員

名 冊 或 出

資 證 明 文

件者免附。 

五、會員（信徒）系

統表 

自設立人（出資置產者）至現在會員（信徒）全部登

列為原則。 

 

六、會員（信徒）繼

承慣例 

繼承慣例以經會員（信徒），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

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，或經現會員（信徒）三

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，且不違反有關法令或習慣者為

限，否則不予採認。 

無者免附 

七、現會員（信徒）

名冊 

名冊項目：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、

出生地、住址、備註，應與系統表及戶籍謄本相符。 

有 加 註 身

分 證 字 號

者 2份，無

身 分 證 字

號者 2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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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不動產清冊 清冊項目：種類（土地、房屋）座落及所在地、（土

地以段、小段、地號、房屋以街路門牌）、面積（土

地以平方公尺，房屋以平方公尺），證明文件名稱、

所有權登記名義人、備註。 

 

九、不動產所有權證

明文件 

土地以土地登記謄本，房屋以建物登記謄本，按次序

編訂（包括不動產不得遺漏）。 

 

十、會員（信徒）全

部戶籍謄本 

所列會員（信徒）應提出全部戶籍謄本，自民前 6年

（即明治 39 年）設立戶籍開始至現在全部按系統表

順序彙訂，以資查核。 

 

十一、會員（信徒）

權拋棄名冊 

名冊項目：拋棄人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

字號、出生地、住址、拋棄日期、備註。（須附拋棄

權本人印鑑證明一份，但經拋棄後不得再撤銷拋

棄）。如無會員（信徒）權拋棄時則免附。 

無者免附 

十二、其他有關證明

文件 

有關神明會會員（信徒）確定之有關證明文件影本。 無者免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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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明會申報書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
受理機關：         縣（市）政府 

申報法令依據 依地籍清理條例               
□ 第十九條 

申報確定神明會會員（信徒）名冊 
□ 第二十六條 

申

報

人 

姓      名  
□ 管理人 簽章 

□ 代表人  

身分證字號  

住      址 
    縣     鄉鎮        路 

段    巷    號 
    市     市區        街 

電      話  

附

件 

□ 1.推舉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 □ 7.不動產清冊                  份 

□ 2.沿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 □ 8.不動產登記謄本              份 

□ 3.原始規約（組織成員名冊、出資證明

文件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 

□ 9.會員（信徒）全部戶籍謄本    份 

□ 4.會員（信徒）系統表          份 □ 10.會員（信徒）權拋棄名冊     份 

（無者免附） 

□ 5.會員（信徒）繼承慣例        份 

（無者免附） 

□ 11.其他有關文件                 

□ 6.現會員（信徒）名冊          份  

備

註 

 

 

註：1.申報人須具有會員（信徒）身分，敘明附件名稱、件數及申報人（或代表人）姓名、

住址、日期。 

 2.戶籍謄本及土地登記謄本或建物登記謄本應分別依序裝訂成冊。 

 3.本表以白色 A4 模造紙張自行印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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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明會申報人切結書舉例： 

 

切  結  書 

 

    ○○○會沿革及會員（信徒）名冊、系統表及不動產清冊均與事實無訛，

如有虛偽，申報人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，恐空口無憑，特立此切結書為證。 

 

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○○○印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址：○○縣(市)○○鄉(鎮、市、區)○○村里○○路○○

街○號 

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    

註：本表以白色 A4模造紙自行印製之。 

 

（參考範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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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明會申報人推舉書舉例 
 

推   舉   書 

    茲為向 ○○○○○申請發給○○○會會員（信徒）名冊、系統表及不動

產清冊，經會員（信徒）○○○等 ○ 人同意推舉本會會員（信徒） ○○○

為申報人。恐空口無憑，特立此推舉書為證。 

              此     致 

○○縣（市）政府  

 

 

推舉人：○○○會會員（信徒） 

姓  名：○○○ 印 

住  址：○○縣(市)○○鄉(鎮、市、區)○○村里○○路          

        ○○街○號 

姓  名：○○○ 印 

住  址：○○縣(市)○○鄉(鎮、市、區)○○村里○○路 

        ○○街○號 

              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    

 註：1.推舉申報人，須確具會員（信徒）身分，經全體會員（信徒）三分之一以上承認蓋章。 

2.應備 4 份。 

3.本表以白色 A4 模造紙自行印製。 

（參考範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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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明會沿革舉例 

 

         ○○○ 會 沿  革           

申 報 人： ○ ○ ○ 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報日期： ○年○月○日 

       

本○○○會係○○公會性質，緣清末先民渡海來台者均知勤奮開墾，為保

佑地方安寧人畜平順，耕種者五穀豐登風調雨順，信仰奉祀○○神（即○○公），

始於日據時期由○○○發起創設，並邀請地方熱心公益人士○○○、○○○、

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等○人，共同出資購置業

產於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段土地計○○平方公尺。並由發起人擔任管理人，將

所有財產收入充為奉祀○○神一切費用，經出資人及信徒或會員議定於每年農

曆 2月 2日暨 8月 15日兩次共同祭典祈求豐收，並由會員間輪流充當爐主於上

述日期定期食會（聚餐）迄今，是為本○○會沿革始末。 

 

註：1.係現在之申報人對於該神明會過去成立宗旨、淵源來歷、經過動態或演變之事實，予

以撰述。 

2.應備 4 份。 

3.本表以白色 A4 模造紙自行印製。 

（參考範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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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明會會員（信徒）系統表舉例 

 

○○○會會員（信徒）系統表   

申 報 人：○ ○ ○ 印 

申報日期：○年○月○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長子－王時（繼承） 

（一）設立人：王忠孝（亡）     養女－王芬 

次子－王天 

                   長女－張貞（繼承） 

 ○○○會───（二）設立人：張仁愛（亡）    

養女－張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設立人：吳信義（亡）─長子－吳大（繼承） 

 

（四）設立人：許和平（亡）─長子－許明仁（繼承） 

 

本系統表係依本會原始規約憑證（及繼承慣例）之約定造報，如有虛偽、

錯漏，申報人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。 

申報人姓名：○○○印   

住 址：○○縣(市)○○鄉(鎮、市、區)○○村里○○路○○街○

號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註：1.自設立人（出資置產者）至現在會員（信徒）全部登列為原則。 

2.應備 4 份。 

3.本表原則以白色 A4 模造紙自行印製，其大小視實際情況決定之。 

 

（參考範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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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明會會員（信徒）繼承慣例舉例： 

○○○會會員（信徒）繼承慣例 

本○○○會信徒(或會員)死亡時之繼承，依設立人等於○○年○月○日所

共同訂立之規約第○條之規定，其繼承慣例如左： 

（一）本○○○會信徒(或會員)死亡出缺時，應由該死亡信徒(或會員)之長

子一人繼承。 

（二）如長子不繼承或無長子可繼承時，可由該死亡信徒(或會員)之繼承人

中互推定一人繼承。 

（三）信徒(或會員)若無生育男子者，得由女子繼承，若無直系血親卑親屬

者，得由養子女代為繼承。 

（四）若該信徒(或會員)無生育子女者，由該信徒(或會員)之兄弟或其兄弟

之子女中推定一人繼承。 

（五）本繼承慣例經會員（信徒），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

上之同意，或經現會員（信徒）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蓋章承認，如

有未盡事項，悉依有關規定或民間慣例辦理。 

○○○會會員(信徒) 

姓名：○○○印  

住址：○○縣(市)○○鄉(鎮、市、區)○○村里○○

路○○街○號 

註：1.繼承慣例以經會員（信徒），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，或經

現會員（信徒）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，且不違反有關法令或習慣者為限，否則不予

採認；又無者免附之。 

2.應備 4 份。 

3.本表以白色 A4 模造紙自行印製，其大小視實際情況決定之。 

（參考範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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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明會現會員（信徒）名冊舉例： 

○○○會會員（信徒）名冊（公告時） 

申 報 人：○  ○  ○  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報日期：○ 年○ 月○日 

姓 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住址 備註 

○ ○ ○ 男 民    國

15.16.25 

臺灣省 

○○縣 

○○縣○○鄉中正里中興

路 10號 

 

以上合計○○○名 

註：1.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地、住址，應與系統表及戶籍謄本相符。 

    2.應備 2 份。 

    3.本表以白色 A4 模造紙自行印製，其大小視實際情況決定之。 

 

○○○會會員（信徒）名冊（核發時） 

申 報 人：○  ○  ○  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報日期：○ 年○ 月○日 

 

 

姓 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地 住址 備註 

○ ○ ○ 男 民    國

15.16.25 

○○○○○ 臺灣省 

○○縣 

○○縣○○鄉中正

里中興路 10號 

 

以上合計○○○名 

註：1.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地、住址，應與系統表及戶籍謄本相符。 

    2.應備 2 份。 

    3.本表以白色 A4 模造紙自行印製，其大小視實際情況決定之。 

（參考範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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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明會不動產清冊舉例： 

○○○會不動產清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報人：○ ○ ○ 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報日期：○年○月○日 

 

種類 土 地 / 建 物 標 示 證明文

件名稱 

所有權登

記名義 

備

註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/建號 面積（平方公尺） 

土地 1. 

土地 2. 

        土地登

記謄本 

○○○

會 
 

房屋      建物登

記謄本 

○○○ 
 

以上合計○○筆 

註：1.應備 4 份。 

2.本表以白色 A4模造紙自行印製，其大小視實際情況決定之。 

 

神明會會員（信徒）權拋棄名冊舉例： 

○○○會會員（信徒）權拋棄名冊 

申 報 人：○ ○ ○ 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報日期：○年○月○日 
 

姓    名 性別 

出  生 

年月日 

身分證

字號 

出生地 住            址 備註 

○ ○ ○ 男 

民  國 

10.1.1 

 

台中縣 

○○縣○○鄉中興路 100

號 

 

        以上合計○名 

註：1.須附拋棄權本人印鑑證明，但經拋棄後不得再撤銷拋棄；如無會員（信徒）權拋棄時

則免附。 

2.應備 4 份。 

3.本表以白色 A4 模造紙自行印製，其大小視實際情況決定之。 

 

（參考範例） 

（參考範例） 


